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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母公司和资产并购方的环境

责任边界的确认,是未来我国土壤污染治理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土壤污染治理问题,在美国也是一个重要

议题,文章分析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实践.对于污染土地的法律责任,«超级基金法»规定了宽泛的主体,

但对于母公司和资产并购方的环境责任,«超级基金法»本身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为解决上述问题,联邦上诉法

院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法院适用法律依据和标准存在不一致.在适用法律上,有采用州法,也有

采用联邦普通法;在适用标准上,对于母公司责任,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中做出了明确规定;对
于收购方的环境责任有采用简单连续规则,也有采用实质连续规则.这种不一致影响了法律的确定性,影响了

«超级基金法»的实施效果.美国的实践可以对我国提供借鉴:平衡环境保护和鼓励商事交易的利益,明确企业

环境责任的边界,提高法律的确定性,加强资产并购交易中的环境风险评估.

关键词　超级基金法;母公司责任;收购方责任;简单连续规则;实质连续规则

中图分类号:F３０１．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２０９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６

　　  针对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损害,美国通过了

«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Ｇ
bilityAct»,以下简称«超级基金法»)对与污染场地

有关的四类主体施加责任:①危险废弃物场地的现

在所有者和营运者;②危险废弃物处置时设施的所

有者或营运者;③安排对设施中的危险废弃物进行

处理或处置的个人或者实体;④接受且运输危险废

弃物到处理或处置设施中的个人或者实体[１].但在

公司法实践中,由于该法本身的模糊性,对于母公司

以及资产并购中收购公司这两类主体是否要承担环

境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边界并没有加以清楚地规

定.同时由于«超级基金法»本身是联邦法,联邦上

诉法院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上,适用的法律依据和

适用标准也存在不同,从而造成公司间面临责任风

险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公司开展正常的商业关系,也
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本文拟通过分析美国在土

壤污染治理问题上的具体实践,以期给我国带来

启示.

　　一、资产并购中收购方的环境责任

　　１．收购方的环境责任内涵

所谓收购方的环境责任是指一公司购买另一公

司的资产后,收购方是否要承担转让人所负的法律

责任.资产不仅包括厂房设备、甚至可能包括土地.
资产收购与公司合并一样,也是公司并购的一种形

式.公司合并有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举 A、B两

家公司来说,在吸收合并中,B公司吸收合并 A 公

司,A公司的法人格归于消灭,而B公司继续存在.
在新设合并中,A公司与B公司两家公司合并成立

C公司,A、B两公司的法人格归于消灭.而在资产

收购中,B公司收购 A 公司的资产,A 公司的法人

格也继续存在.对于公司合并,无论是吸收合并还

是新设合并,合并前公司的权利义务需要由合并后

的公司承担.在«超级基金法»中,当造成污染的公

司将造成污染的设备或容器出售给另一公司时,该
公司会由于其现在所有者的身份而要承担责任.但

是在当公司将包括造成污染的设备或容器之内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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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出售给另外一公司且收购方再次转让,或者

安排对设施中的危险废弃物进行处理或处置的实体

将其所有资产出售给另一公司等这些情形下,收购

方是否也要承担转让人的法律责任,«超级基金法»
本身并没有对公司资产收购方环境责任作出任何明

确的规定.
«超级基金法»本身是在美国第９６届国会以及

卡特政府任期将要届满时匆忙制定的,本身带有应

急性和模糊性.但是由于公司资产转让在公司运作

中是极其普通的商业行为,收购方是否要承担转让

人的环境责任,将会对该交易的可能性、交易价格和

收购方的经营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司法中许多案例

已经表明涉及收购方是否要承担环境责任的问题.
美国法律对此采取肯定的回答,但是不同州法院甚

至不同的联邦上诉法院在对收购方施加责任时所运

用的法律或采用的标准存在不一致.

２．资产并购中收购方承担责任的法理

在商业实践中,资产并购是十分常见的经济现

象.资产并购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物

尽其用,也有利于公司在市场经济中自由进出.资

产并购本身是一种契约现象,正是因为契约自由确

保了资产并购的效率.
通常情形下,为鼓励商业交易,提高资源使用效

率,资产收购方无需承担资产转让人的环境责任,否
则收购方可能会由于害怕承担环境责任而拒绝进行

资产并购,从而会抑制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商业流

动性.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原因:一是出于维护公司

独立法律人格的需要,特别是在购买机器等设备的

场合,转让方和收购方彼此界限明确.二是限制收

购方商业风险的需要,收购方在购买资产时已经支

付了市场价格,如果再让其承担转让方的环境责任,
收购方潜在的负担会大大增加,随时处于不利的境

地.此种情形会对收购方造成逆向激励,使其不愿

意从事资产并购.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产并购

本身是一种帕雷托改进,该等交易在没有损害其他

人利益的前提下促进了转让方和收购方的利益.但

是出于承担环境责任的原因,资产收购方不愿从事

资产并购,帕雷托改进没有出现.
但是公司本身是一个法律创造物,由于道德风

险的存在,在实践中公司的形式经常会受到滥用,资
产并购双方很有可能通过资产转移的方式来逃避应

负的法律责任,甚至会利用公司法律形式的变更来

逃避责任.因此,美国公司法中对于资产并购已经

发展出继任公司免责的例外情形,这些例外情形主

要有以下４项:①收购方明示或者暗示同意承担责

任;②该交易相当于事实上的合并或者并购;③收购

方仅仅是转让人的延续;④该交易的目的是欺诈性

地逃避责任[２].这些例外规则被称为简单连续规

则.此外,个别州如伊利诺伊州、阿拉斯加州等还采

用实质连续性例外规则,通常认为在以下４种情形

构成实质连续:①在管理、人事、物理位置和资产方

面存在连续性;②转让人的解散;③收购方承担普通

商业义务和责任;④收购方表示自己是转让人的延

续[３].在«超级基金法»领域,这些例外规则的出现,
扩大了对该污染场地清理费用承担责任的当事人范

围,有利于对该污染场地的清理.

３．资产并购中收购方承担环境责任的法律依据

和适用标准

对于收购方环境责任,在«超级基金法»中没有

明确的规定,各州也存在一定的不一致,联邦法院在

审理有关收购方环境责任的案件时,适用法律和采

用标准存在不一致.有适用联邦普通法,也有适用

州普通法.在采用标准上,有采用简单连续规则,也
有采用实质连续规则.

(１)适用联邦普通法,但是部分法院采用简单连

续规则,其他法院采用实质连续规则.①采用简单

连续规则.史密斯土地改善公司诉隔音板公司(以
下简称史密斯案)和路易斯安那(太平洋)公司诉熔

炼公司案(以下简路易斯安那案)是联邦上诉法院采

用简单连续规则的案例.１９８８年的史密斯案① ,是
上诉法院在«超级基金法»中第一个采用联邦普通法

标准解决收购方责任问题的案例.１９９０年第七上

诉法院在路易斯安那案② 中,引用并同意史密斯案

中的观点,认为国会有意让该法院采用联邦普通法

来补充«超级基金法».法官认为关于收购方责任的

联邦普通法对于促进«超级基金法»解释上的全国统

一和阻止州法限制«超级基金法»的责任是必要的.
如果州法不正当的限制环境保护署来从收购方公司

处获得赔偿的权力,那么«超级基金法»对那些污染

负有责任的当事人施加清理费用的能力将受挫,而
且这些费用只能由纳税人承担,这与立法目的是相

违背的.特别是在合并或者并购以及收购方仅仅是

转让人的延续的场合,在资产并购后实际只存在一

家公司,根据«超级基金法»对责任主体的规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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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资产过去所有者和现在所有者是统一的,因
此让其承担责任是公平的[４].②采用实质连续规

则.联邦上诉法院拒绝采用实质连续规则,认为这

对于公司利用重构来逃避责任是太容易的事情.

１９９０年肯塔基西部地区法院在美国诉蒂斯特案是

第一个法院采用实质连续规则作为普通法收购方责

任规则的案例.由于收购方和转让人由相同的管理

层组成,生产同样的产品,服务于同样的消费者,法
院认为存在实质连续性并让其承担责任[５].在美国

诉加州变压器公司③ 案中,法院也适用实质连续规

则,该案中,政府诉称菲特兰公司作为加州变压器公

司的收购方,要承担该公司拥有并污染场地的费用.
菲特兰公司已经购买加州变压器公司除污染场地之

外的财产.第四上诉法院认为,在简单连续规则下,
菲特兰公司不能被认作收购方而需承担责任,因为

两公司之间并没有存在股东的重叠,但法院在认为

在决定收购方是否要承担责任时需要考虑以下８个

因素:①保留同样的雇员;②保留同样的管理人员;

③在相同的地方保留同样的设备;④生产相同的产

品;⑤保留同样的名称;⑥资产的连续性;⑦通常商

业经营的连续性;⑧以先前企业连续体的身份对

外[６].从这８个因素出发,法院认为菲特兰公司需

要承担责任.
(２)适用州普通法,但是部分法院采用简单连续

规则,其他法院采用实质连续规则.①采用简单连

续规则.密歇根州在福斯特诉科恩布兰查德机械公

司(Fosterv．ConeＧBlanchard MachineCo．)等产品

责任案例中适用了简单连续规则.１９９１年,在昂斯

匹克公司诉江森自控有限公司案④ 中,第三上诉法

院认为,密歇根州法采用传统的简单连续规则,而仅

在产品责任中适用实质连续性规则.法院认为,在
«超级基金法»下适用实质连续性规则是不正确的,
而应适用简单连续性规则.１９９３年,第一上诉法院

在JohnS．Boydv．BostonGas案中,采用马萨诸塞

州法的简单连续性规则来决定收购方责任.②采用

实质连续规则,伊利诺伊州采用实质连续性规则.
在１９９４年的荷帕诉茄默荷恩案中,伊利诺伊州上诉

法院认为,两公司存在充分的连续性以致于要对收

购方施加责任.法院发现,收购方与转让人存在相

同的电话号码、管理相同的财产、雇佣相同的职员、
保留相同的银行账号,因此法院强烈支持采用实质

连续性例外规则⑤ .

　　 二、«超级基金法»中母公司的责任
问题

　　 在公司法上,一般而言,由于母公司和子公司

各具独立的法律人格.基于有限责任,母公司是无

需为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可以说,有限责任是

现代公司的基石,它能激励投资者特别是风险厌恶

型的投资者将资金投放于具有风险的公司业务中.
同时有限责任也能减少股东监督管理者和其他股东

的成本.在无限责任下,为减少可能面临的债务风

险,股东必须要监督管理者尽职履责以减少公司损

失的风险,还要防止其他股东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

产[７].但是公司的法律人格可能存在被股东滥用的

可能,使得公司成为股东逃避债务或责任的工具,违
背正义.因此需要揭开公司面纱而否认公司人格形

式,让股东承担责任.«超级基金法»中对于母公司

的责任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法院在适用中

也存在不同的立场.以美国诉贝斯特福德(United
StatesV．Bestfood)案为分水岭,在美国诉贝斯特福

德案之前,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上诉法院已经形成

了３种不同的处理标准,一是事实控制标准;二是有

能力影响标准;三是揭开公司面纱标准.

１．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之前的适用标准

(１)事实控制标准.第一上诉法院在美国诉凯

斯尔罗斯公司(UnitedStatesv．KayserＧRothCorp．,

Inc．)案中适用事实控制标准,该案中凯斯尔罗斯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斯塔米娜斯蒂尔(StaminaStills)在
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５年间从事纺织品生产,该厂溢出的

三氯乙烯(TCE)污染蓄水层,美国环保署最终进行

了清理,并对被告提起诉讼,地区法院认为凯斯尔罗

斯需要对美国环保署的清理费用承担直接责任.

KayserＧRoth上 诉,第 一 上 诉 法 院 认 为,KayserＧ
Roth对StaminaStills的经营施加了实际上的全部

影响和控制,这种发现建立在以下事实上:①全部的

金钱控制,包括可支付账户的集合;②母公司对子公

司的财务支配;③母公司要求子公司与政府的联系

包括环境事务的联系需要通过母公司进行;④母公

司对子公司不动产交易的管理;⑤母公司和子公司

绝大多数的董事和高管职位由母公司安排的人担

任;⑥母公司要求子公司所有超过５０００美元的开

支需经过母公司批准;法院认为,母公司构成«超级

基金法»上的营运者不仅要求完全的所有权以及随

之产生的一般控制的权威或能力,在最低程度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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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母公司积极介入到子公司的活动中[８].
(２)有控制权力说.在努莱德诉威廉荷帕尔

(Nurad,Inc．V．WilliamE．Hooper&SonsCo．)案中,
第四上诉法院运用控制权力标准来评估源污染设施

的原所有者和佃户的责任,法院清楚地表明:佃户被

告不需要行使事实上的控制来符合营运者的条件,
只需要控制的权力存在[９].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

看,控制权力标准的正当性在于,母公司相比较于非

自愿债权人的纳说人而言处在更加有利的位置上来

承担危险废弃物污染的风险.但该标准关注的是母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母公司全部拥

有或者拥有大部分子公司的股份,作为股东特别是

作为控股股东,母公司对子公司拥有资产收益权、选
择管理者和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他们之间存在的

法律关系是必然的,按照这这种思路母公司对子公

司的污染场地都要承担责任 ,会大大加重母公司的

负担,对母公司造成逆向激励.
(３)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理论.在约雷恩制造公

司诉 T．L詹姆斯公司(JoslynManufacturingCo．v．
T．LJames&Co．)案中,第五上诉法院认为母公司仅

在符合揭开公司面纱的情形下才需承担责任.约雷

恩对 林 肯 杂 酚 油 处 理 公 司 (Lincoln Creosoting
Company)提起诉讼,追偿对林肯杂酚油处理公司所

有和营运的工厂造成污染的清理费用,林肯杂酚油

处理公司由 T．L詹姆斯完全控制.原告诉称,詹姆

斯与子公司的关系类似于«超级基金法»下的所有者

和营运者.但是第五上诉法院拒绝了基于营运者的

直接责任,而只能适用普通法的揭开公司面纱对母

公司施加责任.法院认为欺诈构成揭开公司面纱的

理由,但本案中母公司没有欺诈,故无须揭开公司

面纱[１０].

２．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中标准

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中,美国最高院对母公司

的责任问题作出了规定,区别了母公司承担直接责

任和间接责任的情形.该案涉及２个母公司的责

任,CPC国际公司的子公司在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２年间

在密歇根的化学工厂排放危险废弃物,加州科尔多

瓦化学公司(CordovaChemicalofCalifornia)的子

公司密歇根科尔多瓦化学公司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６年

间在同一个地点排放危险废弃物.
(１)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的相关背景.１９５７年

奥特化学公司(OttⅠ)在密歇根的化学工厂开始排

放危险废弃物.１９６５年CPC国际公司(CPC)的全

资子公司(OttⅡ)购买了 OttⅠ的资产,在 CPC拥

有 OttⅡ期间,CPC和 OttⅡ公司中有数名董事和

高管相同.１９７２年,斯多利化学公司购买了 OttⅡ,
该收购中也包含了造成污染的资产,密歇根自然资

源部检查当地的场地并发现污染.１９７７年斯多利

化学公司破产,密歇根自然资源部评估了该场地,并
联系买家.通用喷气式飞机公司购买了该场地,通
用喷气式飞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加州科尔多瓦化

学公司(Cordova/California)来购买,并成立了密歇

根科尔多瓦化学公司,密歇根科尔多瓦化学公司在

该场地上生产化学物品直到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１年,美
国环保署清理该场地,并对 CPC、通用喷气式飞机

公司、加州科尔多瓦化学公司和密歇根科尔多瓦化

学公司提起收回清理费用的诉讼.该案的焦点是作

为母公司的 CPC、通用喷气式飞机公司、加州科尔

多瓦化学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地区法院认为,母公

司要承担责任需通过２个途径:直接责任和间接责

任.如果母公司直接营运该污染设施,母公司作为

营运者要承担直接责任;或者母子公司间符合揭开

公司面纱时,母公司作为所有者承担间接责任.法

院认为,认定母公司对子公司设施构成营运,需要考

虑以下因素:母公司参与到子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

层中,参与日常经营与具体政策包括生产、财务、人
事及废弃物的处理.由于 CPC积极干预到 OttⅡ
的经营,所以要承担责任.具体如下:①CPC对 Ott
Ⅱ拥有１００％所有权;②CPC积极参与到 OttⅡ的

日常事务中,并控制 OttⅡ的董事会;③CPC通过在

OttⅡ中的管理人员经常干预 OttⅡ的决策及其日

常经营;④CPC 管理人员对 OttⅡ 的事务指引;

⑤CPC发展公司发挥着 OttⅡ的政策制定源泉的功

能;⑥CPC的管理人员在 OttⅡ的环境事务中积极

参与和控制;⑦CPC的管理人员在 OttⅡ的劳工问

题中积极参与;⑧CPC通过对 OttⅡ的预算以及支

付的批准所进行的财务控制[９].同时法院依据密歇

根州的揭开公司面纱原理对通用喷气式飞机公司和

密歇根科尔多瓦化学公司施加了作为场地的现在所

有者责任;同时通用喷气式飞机公司和加州科尔多

瓦化学公司要承担作为废物处理时的所有者和营运

者责任.CPC、通用喷气式飞机公司、加州科尔多瓦

化学公司和密歇根科尔多瓦化学公司提起上诉,第
六上诉法院没有区分作为所有者的间接责任和作为

营运者的直接责任,推翻了下级法院允许直接责任

的决定,该法院认为只有揭开公司面纱的条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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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母公司才可以要承担责任.第六上诉法院认为,
«超级基金法»的文本和历史本身并没有授权对传统

有限责任的背离,是否母公司构成营运者责任依赖

于母公司控制子公司的程度及其介入到子公司设施

的程度或方式等同于滥用公司形式需要揭开公司面

纱[１１].现有证据不足以揭开公司面纱,因此 CPC
和通用喷气式飞机公司无需承担责任.

(２)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的判决.在美国诉贝

斯特福德(CPC公司更名为贝斯特福德)案中,最高

法院重申了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人格,其子公司

相区别于母公司,母公司通常无须为子公司承担责

任.同时法院指出揭开公司面纱是作为有限责任的

例外,母公司承担责任的第一种情形是符合传统的

揭开公司面纱的情形,一旦条件满足,母公司要承担

子公司的责任,而不管子公司是污染场地的所有者

或者营运者.第二种情形是母公司作为设施的营运

者要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形下母公司不是对子公司

的法律控制而是直接对子公司设施的物理控制[１２].
最高法院将营运者定义为指导设施的工作方式,管
理或者实施设施事务的人.

３．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后法院适用法律

最高法院在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中并没有明确

依据“揭开公司面纱”的理论对母公司施加责任时到

底是采用州普通法还是联邦普通法.在联邦上诉法

院的案例中,存在适用州普通法和联邦普通法的案

例.由于各州的标准不同,甚至联邦法本身也存在

一定的不同,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最终影响到

公司的责任负担,削弱了法律的确定性.
(１)适用联邦普通法的“揭开公司面纱”理论.

一些上诉法院认为,由于«超级基金法»是联邦法,因
此适用联邦普通法对于«超级基金法»是必须的,以
第三和第七上诉法院为代表.在美国诉通用电池公

司(UnitedStatesv．GeneralBatteryCorporation)案
中,第三上诉法院认为: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清晰地支

持一个统一的联邦标准,对于联邦制定法责任的解

释采用每州各自为政的解释与该法目标冲突,由于

在统一应用«超级基金法»上的联邦利益,因而适用

联邦普通法.在北海滩燃气公司诉萨拉门(North
ShoreGasCompanyv．Salomon)案中,第七法院也

支持«超级基金法»采用联邦普通法[１３].联邦普通

法在“揭开公司面纱”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以
下２种标准经常被上诉法院采用:JonＧT 十二因素

测试和 AcushnetRiver七因素测试.

在 UnitedStatesv．JonＧTChemicals,Inc．案中,
第五上诉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存在２个例外:一是欺

诈;二是母公司完全支配和控制子公司,以将子公司

当作其商业传导或者代理人的方式营运子公司.对

于何者构成第二种例外,该法院发展出十二因素:①
母公司与子公司有共同的股份所有权;②母公司和

子公司有共同的董事和高管;③母公司和子公司之

间有共同的商业部门;④母公司和子公司提交统一

的金融陈述和税收报告;⑤母公司资助子公司;⑥母

公司促成子公司的设立;⑦子公司运营时资本严重

不足;⑧母公司支付子公司的薪水和费用;⑨除来自

于母公司的业务外,子公司没有接受其他业务;⑩母

公司将子公司的财产当作其自己的使用; 两个公

司的日常营运保持独立;子公司并没有遵守基本

的公司形式.同时法院指出,另外两种因素也可以

被考虑:①子公司的董事或者高管为了其利益是独

立行事,还是服从于母公司的命令并为母公司利益

行事;②母公司的董事或者高管与引起诉讼的子公

司的侵权或者合同的关联[８].

AcushnetRiver七因素为:①对于设立公司的

目的而言,公司资本是不充分的;②股东过度地或者

完全地控制子公司;③公司与股东的资产及账户混

在一起;④不能保持公司形式和独立性;⑤股东从公

司抽取资金;⑥公司记录的缺失;⑦高管或董事的功

能丧失[１３].
(２)适用州普通法的“揭开公司面纱”理论.在

马戌诉罗森布卢姆(Marshv．Rosenbloom)案中,第
二上诉法院认为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支持州法的揭

开公司面纱理论.在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中,第八

上诉法院适用科罗拉多州的揭开公司面纱理论来决

定«超级基金法»下的母公司责任,而森星特色彩公

司诉科斯塔姆(SensientColors,Inc．v．Kohnstamm)
案适用明尼苏达州的揭开公司面纱理论来决定«超
级基金法»下的母公司责任.各州对于“揭开公司面

纱”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大致有以下４种标

准:①另一个自我标准,在标准下母公司仅仅将子公

司当作其工具,那么母公司要承担子公司的侵权责

任;②衡平理论,根据该理论,在以下情形,公司面纱

会被揭开:a．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利益和所有权的统

一使得股东和公司的人格独立性不复存在,b．如果

将这些行为仅仅看成是子公司的行为,那么不公平

的结果将会产生,密歇根州就采用这种标准;③另一

个自我加欺诈标准;④母公司从事不当行为标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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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当行为并没有统一的标准[１３].另有学者对

揭开公司面纱的理由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在
当事人提起揭开公司面纱之诉的判例中,申诉理由

中提到存在虚伪陈述事实的,法院判定揭开公司面

纱的比例高达９４％,而提到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理由

的,公司面纱最终被揭开的比例也达到了７３％.当

然,除了虚伪陈述外,公司是否被当成股东的另一个

自我或工具,往往都是法院重点考虑的因素.如果

原告提出公司为控制股东的另一个自我的证据,法
院揭开公司面纱的比例为９５．６％.而如果公司被证

明只不过是控制股东的工具,则揭开公司面纱的比

例可高达９７．３％[１４].

　　三、适用法律和适用标准多样化的
原因和影响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超级基金

法»本身在收购方责任问题和母公司责任问题上没

有作出清晰的规定,而且对于揭开公司面纱和收购

公司责任问题,州法之间、联邦普通法之间以及州法

和联邦普通法之间存在着不一致,使得联邦上诉法

院在适用法律问题上存在多样化.

１．适用法律和适用标准多样化的原因分析

(１)法院适用联邦普通法和州法的原因分析.
第一,就适用联邦普通法的原因而言,对于联邦

上诉法院为何采用联邦普通法,联邦最高院在美国

诉凯姆贝尔福兹(UnitedStatesv．KimbellFoods,

Inc．,以下简称凯姆贝尔案)案中的分析是其判决的

重要依据,当然也有上诉法院没有遵从凯姆贝尔案

中的分析框架.在凯姆贝尔案中,法院创造了在成

文法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的适用联邦普通法的三步

分析标准,这三步分别是:①是否争议问题需要有在

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②是否适用州法会挫

败联邦重要的政策目标;③是否一个联邦规则会干

预已经存在的建立在州法基础上的商业关系[１３].
对于第一步,由于«超级基金法»本身是在拉夫运河

事件发生后等背景下出台的,拉夫运河事件等环境

污染影响恶劣,使得污染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

题,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州法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存

在局限,需要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律,对于该法律中的

模糊之处,也需要联邦法院统一解释.对于第二步,
由于各州在揭开公司面纱上的标准不一致,会导致

环境保护署在识别责任人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延误

了治理,而环境污染却在继续发生并危害公众健康.

即使是环境保护署利用超级基金先行进行修复,在
修复后向潜在责任人进行追偿.由于各州揭开公司

面纱标准不一致,当事人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州,就会

出现在适用标准严格的州,母公司无需承担责任的

情形.同时由于标准不一致,母公司会利用这种差

异性进行法律规避,选择那些门槛高的州注册,其结

果使得环境保护署无法收回污染场地的清理费用,
使超级基金无法得到补偿.同样在资产交易的场

合,如果受让人所在州采用简单连续规则,而出售资

产所在州采用实质连续规则,如果受让人所在州法

也可能会使受让人无需担责.对于第三步,适用联

邦普通法不会干预已经存在的建立在州法基础上的

商业关系.在«超级基金法»的场合,对于污染场地

的责任不仅仅是公司的商业交易,而是具有负外部

性,即对与公司商业交易无关的当地居民的人身或

者健康的损害.特别地,当一家公司在不同的州从

事商业活动,公司应该能够依赖可预测的统一的应

用标准来决定是否他们的行动构成«超级基金法»的
间接责任,因而不是干扰商业关系.

第二,就适用州法的原因而言,适用州法的原因

之一是由于联邦分权体制.美国宪法对联邦之间的

立法司法权限作出了规定,联邦法院创设法律的功

能是受到限制的.美国最高法院在１９３８年的埃里

铁路公司诉汤姆金斯 (ErieRailroadCo．V．TompＧ
kins)案中认为:“通常不存在联邦普通法.根据美

国宪法,联邦法院并没有无限制的法律创设权力,与
州法院不同,联邦法院仅有有限的管辖权”[１５].由

于作为联邦法的«超级基金法»本身没有对这些问题

作出规定,而母公司责任和收购方责任又是州法的

问题,由于母公司责任和收购方责任将不可避免地

对公民或者企业的财产利益造成影响,因此应当适

用州法.这种观点从宪法的角度来探讨,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在涉及法律责任的领域,如果联邦法没有

规定,而州法有规定,而责任本身可能涉及公民或企

业的财产权利,适用州法有助于保护当地公民或企

业的利益.
第三,从凯姆贝尔案的三步分析来看,对于第一

步,联邦法院对于母公司责任和收购公司责任也没

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虽然环境问题是全国性问题,但
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也是全国性的需要,倘若污染

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受害人提起侵权之诉适

用的是州法,但并不妨碍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对

于第二步,在母公司责任问题上,各州标准宽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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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采取宽松的标准,当然会更好地实现超级基

金法目标,但是会造成母公司有意避免介入子公司

的环境管理中,缺乏母公司的指导,子公司的环境污

染问题可能会恶化,反而不利于实现超级基金法的

目标.第三步,在涉及公司资产收购方责任的问题

上,各州之间已经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如前所述,
绝大多数州已经采用简单连续规则,而只有５个州

采用实质连续规则.公司法规则作为商业交易演进

和各州相互借鉴的结果,日益呈现出趋同性的特点,
不仅是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公司法也呈现出一定

的统一性.这种趋同性也表明在涉及收购方责任问

题上创造统一的联邦普通法是不必要的.
(２)适用实质连续性规则和简单连续规则的原

因分析.①就适用实质连续性规则的原因而言,实
质连续规则和简单连续规则的区别在于被收购公司

与收购公司股东是否存在重叠.实质连续规则扩大

了承担责任的主体范围.由于«超级基金法»的目标

一是迅速地进行污染场地的治理;二是让那些潜在

责任主体承担修复费用.在环保署进行修复后会尽

可能地向潜在责任人进行追偿.因为修复费用往往

数额庞大,超级基金本身数额有限.而且在１９９５年

政府已经停止向石油企业征税用于弥补超级基金,
基金数额每年都在下降,但需要修复的场地大量存

在,因此环保署依据实质连续规则向收购公司追

偿[１６],而法院也往往会认同这种立场而采用实质连

续规则.②就适用简单连续规则的原因而言,要明

确实质连续规则是在简单连续规则的基础上为应特

定领域的情形而出现的.实质连续规则源自于产品

责任和企业维持规则,在因产品缺陷造成消费者伤

害的情形下,为了弥补消费者受损害而对收购方施

以责任.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转让人的解散或

者无力赔偿,除非让收购方承担责任,否则受害人将

无法获得救济;而且作为组织的收购方,更有能力和

途径来分散风险.消费者在受到侵害的影响下就缺

乏能力分散风险.在许多场景下,即使在转让人已

经不存在的情形下,收购方仍然有可能使用其商

誉[１６].联邦法律在劳动关系场合曾规定实质连续

规则,但是在州层面,只有５个州采用实质连续规

则.在«超级基金法»场合,适用实质连续规则的理

由并不存在.
首先,在产品责任中,由于转让人解散而被剥夺

充分救济的无辜原告可以向收购方追偿.在«超级

基金法»场合,在环境保护署或者自愿清理场地的当

事人在清理污染场地后,即使不存在潜在责任当事

人承担责任,也可以向超级基金追偿.«超级基金

法»创设了超级基金,该基金的收入来自于原油公司

税收、化工企业税收和公司环境税,用来弥补不存在

潜在责任当事人而无法收回清理费用的情况,因此

无需向收购方追偿.立法本身以及立法历史也没有

表明当一个公司购买其他公司资产后,发现该公司

对环境负有责任而要求收购方承担责任.
其次,对于收购方使用商誉而言,收购方公司如

果出于更好发展的考虑,购买其竞争者除污染财产

之外的财产,而无需承担环境责任.转让人承担环

境责任却缺乏有价值的财产,在这种情形下会出现

２种可能:一是购买者事先已经知道环境责任情况

的存在,将污染财产排除在购买之外而避免环境责

任,此时双方主观上存在欺诈,只需适用简单连续规

则.二是购买方在购买时,并不知晓环境责任的存

在,此时购买的资产价格为市场价格,而出售方要将

环境责任内部化,如果事后要求收购方承担责任,那
么收购方要承担２次的责任[１７].因为如果事先知

晓要承担环境责任,那么购买方会要求支付一个低

于市场价的价格.

２．适用法律和适用标准多样化的影响分析

(１)削弱法律的确定性.在收购方责任问题上

到底是采用州法还是联邦普通法,到底是采用简单

连续规则还是实质连续规则,资产并购收购方在事

先从事交易时,对自身所面临的«超级基金法»责任

风险无法预测,会增加交易的风险.甚至会出现同

一公司的同一行为在不同的州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

果.同样对于揭开公司面纱标准,如 A 州采用另一

个自我标准,B州采用另一个自我加欺诈标准,母公

司在两州都有子公司,其造成污染的后果,如果采用

A标准,则会使母公司在B州造成的污染无须承担

责任.有观点认为由于保护环境是全国的事项,需
要适用统一的联邦法.但即使是联邦法院在母公司

责任和收购公司责任问题上也没有形成统一联邦法

院系统,事实上适用法律和适用标准多元化与其要

求统一适用形成鲜明反差,联邦普通法不仅没有减

少不确定性,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
(２)浪费司法资源.由于«超级基金法»本身的

成文法性和模糊性以及州法在“揭开公司面纱”和继

受者责任的不一致性,使得联邦法院积极地涉及这

两个领域,这一方面与联邦法院的功能不符,同时又

在这两个本就没有统一的领域投入了过多的司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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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由于各州在对于继受者责任规则方面已经有了

相当完备的规则,特别是如果污染场地造成人身伤

害或者财产损害,受害人可以依据州普通法的规则

提起侵权之诉,此时母公司承担责任就是依据州普

通法,而对于同一污染场地在«超级基金法»下如果

适用联邦普通法会造成矛盾,联邦普通法没有必要

在州公司已经完备的规则外再创造一套规则,这样

会增加法律选择的困难,浪费司法资源.因此期待

最高法院或者国会能在这两个问题上作出统一的标

准,减少司法资源的投入.
(３)增加商事交易的成本.由于规则的不明确

性,资产购买者在购买资产时会聘请专业的机构对

所涉资产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进行详细的调查,调
查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同时也不可能确保调查能

确认资产的环境责任风险.对于资产转让人而言,
由于潜在的环境责任风险,其寻找潜在买家的成本

也会大大增加.由于可能要承担子公司的环境责

任,母公司在投资控股其他公司时,也会对子公司可

能的环境责任进行详细调查,也需要耗费大量的

资金.
(４)立法目的不能顺利地实现.如前所述.«超

级基金法»的目的一是迅速地进行污染场地的治理;
二是让那些潜在责任主体承担修复费用.由于责任

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得环境保护署在确定潜在责任

上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延误了最佳的修复治理时

间.同时如果采用简单连续规则或者揭开公司面纱

时采取另一个自我标准,那么许多受让人或者母公

司将无须承担清理费用的责任,导致立法目的无法

实现.

　　四、对我国的启示

　　１．平衡环境保护和鼓励商事交易的利益

我国环境污染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国正通过加强执

法等手段来治理环境污染.对污染负有责任的相关

当事人都有可能要承担责任.虽然我国公司法中并

没有规定收购方责任问题,但是现实中资产并购大

量存在,当然也会存在利用资产并购来逃避环境责

任的情形,因此我国环境立法冲突确实有必要移植

美国公司资产收购方环境责任制度.同时我国公司

法也规定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为防止公司利用法

人格形式来逃避责任,有必要在符合揭开公司面纱

的情形时对母公司施加责任.

２．明确企业环境责任的边界,提高法律的确

定性

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企业集团、控股公司以及公

司并购是十分常见的经济现象,在涉及土壤污染的

诉讼中,母公司、控股股东以及收购人是否要承担责

任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大

陆法系国家,法官主要是适用法律,因此有必要明确

母公司和收购人的责任边界,使得公司在设立子公

司或者收购公司时,能够预期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
虽然美国的标准存在多样性,但对于具体州而言,有
其明确而具体的标准,我们可以对美国的标准进行

梳理,并移植有关的具体标准,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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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aminatedlandhasbecomeanimportantrestrictionfactorofsustainabledevelopment
inourcountry．Theparentcorporation’sliabilityandsuccessor’sliabilityisaproblemthatcannotbeigＧ
noredinsoilpollutionremediation,whichisthesameimportantissueintheUnitedstates．Thisarticle
analyzesthepracticeintheUnitedStates．Fortheliabilityofcontaminatedland,theComprehensiveEnＧ
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bilityAct (CERCLA)definesfourcategoriesofresponsiＧ
bilityparty,butitdoesnotdefinetheliabilityofthesuccessorandparentcorporation．Thefederalcircuit
courtsplayapositiveroleinsolvingtheaboveproblems,butthefederalcircuitcourts’applicationofthe
legalbasisandstandardsisinconsistentinthejudicialpractice．Intheapplicationofthelaw,somecourts
applythestatelawwhileothersapplyfederalcommonlaw．Intheapplicationstandards,theUSSupreme
Courtdefinestheparentcorporation’sliabilityinUnitedStatesV．Bestfood．WithregardtothesuccesＧ
sor’sliability,somecourtsapplymerecontinuitydoctrine,yetothersapplysubstantialcontinuitydocＧ
trine．ThisinconsistencyaffectsthelegalcertaintyandhencestheenforcementoftheCERCLA．ThepracＧ
ticeoftheUnitedStatescanprovidereferencetoourcountry:balancetheinterestofenvironmentalproＧ
tectionandencouragingbusinesstransaction,ensuretheboundaryofthecorporations’environmentalreＧ
sponsibility,andstrengthentheenvironmentalriskassessmentofassets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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